
广东科技学院工会

教职工直系亲属去世慰问备案表

教职工姓名 联系电话

所属部门

去世亲属与教职

工个人关系

去世亲属

离世日期
年 月 日

所在部门

备案意见

二级分工会

备案意见

校工会备案意见

备注：1.教职工直系亲属逝世慰问标准为 500 元/人。

2.直系亲属是指教职工个人的配偶、父母和子女，不包括配偶的父母。

3.各部门（二级分工会）得知教职工直系亲属离世后，应第一时间代为启

动备案程序，二级分工会签署备案意见后可通过扫描等方式报送校工会，尽可能

减少流转时间。

4.备案程序：由教职工所在部门向二级分工会、校工会进行备案，备案完

成后直接将慰问金打入教职工个人账户。

5.各二级学院分工会设置基础为本二级学院，无需填写“所在部门备案意

见”栏。


